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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 大院第 10 屆第 1 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召開第 11

次全體委員會議，本部承邀列席報告，深感榮幸。茲就「未經同

意散布性私密影像之防制」，提出專案報告。敬請各位委員不吝

惠予指教： 

現行有關性私密影像外流防制與被害人保護之法令規定，

若被害人是兒童及少年，目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針對

相關網路業者責任、行為人處罰及被害人保護措施，均已訂有規

範，包括： 

(一)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8 條，已規定網際網路

平臺提供者、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及電信事業知悉或透過

網路內容防護機構、其他機關、主管機關而知有第四章之犯罪嫌

疑情事，應先行移除該資訊，並通知警察機關且保留相關資料至

少九十天，提供司法及警察機關調查。前項相關資料至少應包括

本條例第四章犯罪網頁資料、嫌疑人之個人資料及網路使用紀

錄。 

(二)同條例第 38條有關散布、播送或販賣兒童或少年為性

交、猥褻行為之圖畫、照片、影片、影帶、光碟、電子訊號或其

他物品，或公然陳列，或以他法供人觀覽、聽聞者，或意圖散布、

播送、販賣或公然陳列而持有前項物品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

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；意圖散布、播送、販賣或公然

陳列而持有前項物品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二



3 
 

百萬元以下罰金。 

(三)同條例第 2條第 1項第 3款，將「拍攝、製造兒童或少

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、照片、影片、影帶、光碟、電子訊

號或其他物品」定義為兒童或少年性剝削行為，將前述被害兒少

納入保護服務範圍，主管機關接獲通報(報告)後應評估其就學、

就業、生活適應、人身安全及其家庭保護教養功能，提供包含安

置輔導、返家後輔導處遇及追蹤、轉介相關服務資源等相關協助。

未滿 18歲仍在學之當事人，並與學校密切合作，由校方視學生

狀況及需求，提供相關教育輔導。 

此外，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6條規定，為

防止兒童及少年接觸有害其身心發展之網際網路內容，由國家

通訊傳播委員召集教育部、內政部警政署、經濟部工業局、經濟

部商業司及本部等相關單位，委託民間團體成立「iWIN 網際網

路內容防護機構」，其 108年度受理申訴兒少私密照外流案件共

16 件，網站均位於境外，經 iWIN 協助與平台反應，15 件已移

除，尚有 1件持續處理中。 

另被害人倘非兒童及少年，但符合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 條

之家庭成員定義，或同法第 63 條之 1 有關未同居親密關係伴侶

者，可依家庭暴力防治法向法院聲請保護令，請法官命相對人將

相關私密影像下架、刪除或銷毀等其他保護被害人之必要命令。 

綜上，倘被散布性私密影像之被害人為兒少、或被害人與散

布者為家庭成員或親密伴侶關係，目前可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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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制條例及家庭暴力防治法提供相關保護。此外，本部亦透過兒

童及少年性剝削諮詢會、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等跨

部會溝通平台強化網絡合作，加強推動相關預防宣導措施與防

治策略，期能周延對被害人之保護。 

本部承 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，在此敬致謝忱，並祈各

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。 

 


